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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凌霄泵业”或“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海波先生、施宗梅女士）增持凌霄泵业股份（以下简称“本

次增持”）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的事项 

1.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本法律意见； 

2.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1）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并无隐瞒、虚

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者，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或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的

复印件、政府官方网站的核查结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

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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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增持人身份证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的增

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海波先生、施宗梅女士），增持人的基

本信息如下： 

1. 王海波，男，195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

广东省阳春市春城新竹路**，身份证号：440727195811******。 

2. 施宗梅，女，1977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

广东省阳春市春城新竹路**，身份证号：441723197711******。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增持人不存在以下情况，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是具有完全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具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不得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查询，本

次增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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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9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海波先生、施宗

梅女士）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2020年7月11日，公司发布《广东凌霄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完成暨新增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8，以下简称《增持公告》），王海波先生、施宗梅女士自2020

年7月13日起6个月内（下简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凌

霄泵业（股票代码：002884）股票。累计共同增持的总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含

本数），累计共同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量的2%，交易价格根据增持

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增持人施宗梅女士自2020年7月13日至2021年1月12日

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3,102,720股公司股份，

约占公司总股本（增持人施宗梅女士在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最后一次增持的时点

为2021年1月8日，故公司总股本系2021年1月8日的公司总股本，下同）的1.22%，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比例 

1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20 128,300 27.37 0.05% 

2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23 50,000 27.30 0.02% 

3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24 261,854 27.20 0.10% 

4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25 290,000 26.19 0.11% 

5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26 356,200 25.43 0.14% 

6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27 152,600 25.06 0.06% 

7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1.30 224,000 24.56 0.09% 

8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1 190,800 24.59 0.08% 

9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 31,400 24.58 0.01% 

10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3 110,000 24.48 0.04% 

11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7 10,000 25.19 0.00% 

12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10 5,000 25.10 0.00% 

13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15 10,000 25.25 0.00% 

14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16 94,900 24.94 0.04% 

15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17 125,864 24.76 0.05% 

16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18 85,764 24.91 0.03% 

17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1 90,000 24.91 0.04% 

18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2 110,000 24.68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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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4 160,900 24.38 0.06% 

20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5 243,038 23.94 0.10% 

21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8 170,000 23.33 0.07% 

22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29 89,600 22.98 0.04% 

23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0.12.31 15,000 23.31 0.01% 

24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1.1.4 85,000 23.26 0.03% 

25 施宗梅 集中竞价 2021.1.8 12,500 23.42 0.00% 

合计 3,102,720 / 1.22% 

注：1、上表合计比例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增持比例为增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三）本次增持前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0年7月11日披露的《增持公告》，截止至《增持公告》披露日，

增持人合计持有115,819,551股公司股份，占《增持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45.88%。 

根据公司于2020年10月17日披露的《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已满足。截至2021年1月

8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期权部分行权，行权增发股份

1,425,247股，公司总股本由252,457,018股增加为253,882,265股。增持人的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至45.62%（按2021年1月8日的公司总股本计算）。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合计持有115,819,55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5.62%。本次增持后，增持人合计持有118,922,27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46.84%。 

（四）本次增持的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自2020年7月13日至2021年1

月12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共增持3,102,720股

公司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2%，未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增持人增持的

总金额为7,774.36万元（含相关费用），不低于1,000万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增持人仍在履行且未违反其在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的承诺。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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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人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相关投

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

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

时，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合计持有115,819,55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5.62%。本次增持后，增持人合计持有118,922,27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46.84%，增持比例为1.22%。 

基于增持人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增持人近12个月内累计增持的公司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

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计划的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验，公司已于2020年7月11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增持公告》，就增持人及增持计划、增持的目的

及资金来源、增持方式、承诺事项等进行了披露。 

公司起草的《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将与本法律意见书一并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

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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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现阶段所需的

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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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卢跃峰 

 

 

 

经办律师：               

                                                          卢旺盛 

 

 

 

经办律师：               

吴桂玲 

 

 

 

日期：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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